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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匯社提交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有關《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立場書 

2010 年 6 月 5 日 

 
 
引言 
 
曾蔭權在 2007 年的《施政綱領》宣布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負

責研究本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及至今年四月，委員會突然發出一份諮詢文

件，指出第一階段收到的「意見紛紜」，而且只「著眼於特定的範疇所提供的服

務」，因此要進行第二階段諮詢，對於第一階段的諮詢結果卻隻字不提。 
 
所謂第一階諮詢段是個笑話：委員會在 2008 年發信予受資助的 180 多間社福機

構及幾所大學進行意見徵詢，但內容空泛，結果只收到 26 份回覆，最後所謂的

諮詢不了了之。當時我作為代表社福界的立法會議員，整個過程卻未被知會。 
 
至於第二階諮詢段目前仍然進行，但草草收場的四場諮詢會，官員居然全部缺

席，而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只是純粹的諮詢組織，根本沒有制訂政策的實權。 
 
事實上，政府在 2000 年推出整筆過撥款時，曾經承諾進行長遠福利規劃，但當

社福機構接受新制度後，政府卻反口覆舌，而只每年一次邀請社福機構在酒店進

行半天研討會，會後甚至會議紀錄也欠奉，而這就被稱之為福利規劃。 
 
究竟這份回歸以來首次出現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計劃》諮詢文件（下稱文

件），為我們展示了政府怎麼樣的視野？. 
 
 
（一）規劃 ＝ 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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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指出要放棄過去有政策目標的白皮書和有具體服務目標

的五年計劃。文件雖然確認香港需要一個「更宏觀、更具前瞻性和互動性的規劃

機制」，卻沒有就此提出具體內容及時間表。該機制究竟如何進行需要評估？如

何制訂目標？規劃目標如何落實？怎樣聯繫現有服務？文件統統未有觸及。說穿

了，所謂機制其實就是每年召開一兩場研討會，漫無目的地進行一些學術討論。 
 
（二）蜻蜓點水  推卸責任 
 
文件第二章做了一些環境剖析，指出香港面臨人口老化、收入差距擴大（文章不

願提及貧富懸殊）、單親及其他家庭問題個案上升、精神健康惡化、青少年吸毒、

援交和隱蔽，以及跨境家庭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文件只是敍述性地輕輕帶過，

完全沒有結構和系統性分析，水平接近低年級大學生程度。另一方面，文件同時

試圖把社會問題個人化，例如提到「一些鞏固家庭凝聚力的傳統核心價值已受到

動搖，而家庭作為支援個人的傳統功能亦有所改變。有人認為許多社會問題，包

括家庭暴力、虐待兒童及疏忽照顧，以及各種情緒問題和精神病（例如抑鬱症及

自殺傾向）皆源於此」。原來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皆因香港道德淪亡、人心不古，

那麼解決問題豈不容易？只要教化市民自己問題自己解決，可不就天下太平了？ 
 
文件不忘指出，福利開支已是各政策範疇中的第二大支出，達 400 億元，當中七

成是現金援助，三成是社會服務。文件又指本港老人住院率比其他國家高，申領

綜援的老人個案不斷上升，在低稅率的簡單稅制下，「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長遠

而言能否持續發展，一直備受關注」。 
 
根據金融管理局數字，本港於 2010 年 4 月底的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為 2,592 億美

元，即超過二萬億港元，儲備淨值全球排第七，人均儲備全球第二，僅次於新加

坡。若把公共儲備平均分予港人，每人可獲 28 萬 7 千多元。囤積如此巨富卻不

懂運用，所造成的機會成本是否也「一直備受關注」？ 
 
（三）基本價值 ＝ 政府潛水 
 
文件第三章談到社福使命和信念，寥寥二百多字所說的是市民自己負責，並作出

貢獻：「a. 社會上所有人士，不分年齡、性別、傷健、種族和宗教，均應有機

會發揮潛能，作出貢獻」。社會福利價值不談公義、平等、人權，卻叫人貢獻。

有能力有機會者，誰不想貢獻社會？  
 
「b. 家庭應為個人培育提供一個扶助和關懷的環境，讓他們成為社會上負責任

及有貢獻的市民」。一般基層雙職家庭面對工時長和工資低的就業環境，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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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孩子書簿活動費等等百物騰貴，若家中有老弱殘疾者更是苦不堪言，他們

需要的是更公平的社會制度，而非貢獻。 
 
「c. 應提倡個人與家庭之間互助互愛，建立社會支援網絡」。很多殘疾人士和

長者均有長期護理需要，但社區服務杯水車薪，院舍更要輪候經年，前年在輪候

院舍期間死亡的長者逾 4,000 人。當家人盡力負起照顧者的責任，弄至身心俱疲，

有的本身甚至是年邁長者，政府往哪裡去了？ 
 
「d. 應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並幫助他們自力更生」。目前領取綜援的

28.7 萬個案中，老人佔 53%，傷病的佔 15%，即老弱殘疾者已佔近七成，餘下

的都是單親和失業個案，分別佔 12.5%及 11%。換言之，綜援網內其實只有約一

成的失業個案有機會自力更生，但文件偏偏忽略九成人的需要。事實上，整份文

件連殘疾人士也無提及。 
 
（四）指導原則  用者自付 
 
文件第四章提出六項規劃的指導原則，包括共融及以人為本、使用者參與、共同

承擔責任、可持續發展、預防勝於治療及具有彈性。這六項指導原則，除了共同

承擔和具有彈性是實的措施，其餘都是虛的口號。甚麼「以人為本」？政府視福

利為負擔，一切只以省錢為本。「使用者參與」是個笑話，實行一筆過撥款後，

連社會服務團體亦無從參與社福服務發展，使用者更連撥款機制的改動也被蒙在

鼓裡。「預防勝於治療」？及早識別與介入本是普通常識，但現時協助殘疾嬰兒

康復的早期訓練服務，輪候期達 18 個月，特殊幼兒中心及兼收幼兒服務也動輒

要等超過一年，及早介入是個空話！目前社福服務的現況是連治療工作也來不

及，遑論預防。 

 

其實，政府想突出的真正原則是「共同承擔責任」。文件說得清楚：用者自付。

社會福利規劃原則竟然是用者自付。政府何時變成商業機構？ 

 

（五）策略方針 不知所謂 

 

文件的最後一章提出了七項策略方針，包括社會投資、多方伙伴關係及協作、社

會企業、提升非政府組織的能力和網絡、以創新方式提供服務、以家庭及地區為

本的模式，及以研究為基礎的規劃及評估。方針和策略本應針對社會當前面對的

最大挑戰，包括貧富懸殊、人口高齡化、缺乏社會共融等。但如此策略方針根本

沒有回應上述問題，而都是口號式的，沒有計劃、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沒

有數字、沒有人力資源規劃、沒有土地及都市發展規劃、沒有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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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晃十年，政府就規劃長遠福利服務發展的承諾拖延至今，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

激化，已瀕臨爆發的邊緣。所謂的深層次矛盾，完全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惡果。 
 
在 5 月 22 日一個業界研討會上，出席的同工及學者幾乎一致批評政府做法。其

中中大社工系教授馮可立批評整份文件沒有觀點，認為應將之改名為「在政府沒

有政策承諾之下，非政府組織如何應付社會需要」的文件。連港大社工系講座教

授周永新也對文件提出三個反對：（一）反對文件對弱者的敵視；（二）反對用

者自負；及（三）反對文件對受助者權利的忽視。馮氏及周氏的評語，就是對整

份諮詢文件的最佳總結。 
 
其實，文件內容已是無關痛癢。最重要的不是文件中一些似是而非、虛無飄渺的

內容，反而是文件絕口不提的政府責任。一個沒有承擔的政府，又怎會認真以規

劃訂定具體改善民生的目標？又怎會認真為我們思索香港的未來？ 

 

對於一個等待退休的特首，我們還能期望甚麼？ 
 
 

社長 張超雄 
2010 年 6 月 3 日 


